
广州市黄埔区 广州开发区
促进技术改造扶持办法





� 本办法分为三大部分，共十条。

� 第一部分由第一条和第二条构成，明确了本办法的出台依据和适用
对象。

� 第二部分由第三条至第八条构成，详细规定了投资奖励、促进安全
生产、融资租赁、金融支持、风险补助和营销补助等6种不同扶持
情形及其扶持标准。

� 第三部分由第九条和第十条构成，说明了企业申请扶持的程序要件、
企业违背扶持要求应承担的法律责任、扶持资金的用途和限额等内
容。



� 第一条说明制定本办法的文件依据和目的。

� 第二条说明本办法的方向和扶持对象。本办法的主要扶持方向有推
进技术创新和科技成果产业化，提高装备水平，促进绿色发展，优
化产品结构，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深化军民结合，促进安全
生产，提升产业集聚水平，加强公共服务平台建设。

  本办法适用于工商注册地、税务征管关系及统计关系在我区范围内 

  的有健全的财务制度、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实行独立核算、实施技

  术改造项目投资的工业企业。



� 第三条针对目前本区企业对技术改造项目的固定资产投入纳统意识不强这一情况，
旨在促使企业把技术改造项目的固定资产投入按实施进度入统，明确了对实施技
术改造项目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按照其购置的设备和工器具金额进行奖励扶持的
标准。

  本条规定：
 （一）给予对本区地方经济发展贡献在工业企业中排名前30名的工业企业，给予其
在本办法实施有效期内因技术改造项目而购置的设备和工器具金额10%的投资奖励。
 （二）对于在本办法实施有效期内因技术改造项目而购买设备和工器具金额200万元
以上（含200万元），当年营业收入正增长、增长5%以上（含5%）、增长10%以上（含
10%）的企业，分别给予10%、12%、15%的投资奖励。营业收入以有资质的第三方机构
出具的审计报告为准。
 （三）购买本区智能装备企业产品的，另给予购买方5%的投资奖励。
           
               
        



� 第四条旨在鼓励工业企业深入推进安全生产方面的技术改造，在技
术改造的过程中加大安全生产的投入。

  本条规定：

 （一）对实施安全生产设施技术改造的企业，根据其在本办法实施
有效期内因技术改造项目而购置的安全生产设备和工器具金额给予
10%的促进安全生产补助。

 （二）对提供安全生产外包服务并提供安全生产设备和工器具且工
商注册地、税务征管关系及统计关系均在本区的安全生产外包企业，
根据提供的安全生产设备和工器具金额给予5%促进安全生产补助。



� 第五条说明了对通过融资租赁生产设备的方式来实施技术改造的企
业的扶持标准。

  本条规定：

 （一）对承租方按照本办法实施有效期内应付并已实际支付租赁费
总额的12%给予补助，

 

（二）如果出租方的工商注册地、税务征管关系及统计关系均在本区，
则对出租方按照本办法实施有效期内应收并已实际收取租赁费总额的
8%给予补助。



� 第六条规定了工业企业技术改造项目固定资产贷款的贴息补助条件及扶
持办法。

  本条规定：

 （一）申请贷款贴息的技术改造项目必须是由区工信部门组织申报并获得国家、省、
市工信部门扶持和奖励的技术改造专项资金的项目，且本技术改造项目固定资产贷款
不含基建、办公设备等非生产线投入的固定资产贷款。

  

 （二）对技术改造项目固定资产（不含基建、办公设备等非生产线投入）贷款，对利
息支出一次性给予30%的补助，每笔贷款贴息补助不超过两年，补助金额每年每家不超
过500万。

    



� 第七条旨在促进企业实施新产品并进行责任保险，规定了对工业企业技
术改造项目产出产品涉及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责任保险的补助办法。

  本条规定：
 （一）对涉及投保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责任保险的，按企业实际缴
纳保费的50%给予补助，而且是投保期间每年按实际缴纳保费的50%给予补
助。

  

   



� 第八条旨在激励企业加大对技术改造项目的宣传推广力度，扩大技术改造项目
在区内外的影响力。

  本条规定：按企业因技术改造项目而购置的设备和工器具金额的10%给予营销补
助，用于企业的媒体宣传推广费用支出。

  

� 第九条规定：

 （一）申请扶持资金的企业需要在项目实施前在区工信部门办理项目备案；

 （二）如果技术改造项目的投资额超过500万元，相关企业还需及时向统计部门
申报；

 （三）申请扶持资金的企业10年内不得迁离注册及办公地址，不得改变在本区的
纳税义务、减少注册资本、变更统计关系。



特别说明：本办法中设备和工器具包含工业化和信息化融合类技改项目的软
� 件投入部分。

第九条说明了企业申请扶持的程序要件、企业违背扶持要求应承担的法
律责任等内容。

� 申请本办法扶持资金的企业在10年内迁离注册及办公地址、改变在本区的纳税
义务、减少注册资本、变更统计关系的，一经发现，广州市黄埔区、广州开发
区各资金发放部门应当追回已发放的扶持资金，予以公示企业失信行为并通报
区相关部门，并在三年内不予受理该企业或单位扶持资金的申请。涉嫌犯罪的，
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 第十条说明了扶持资金的用途、相近或类似条款的选择适用、不同条款的优先适用和企业获得
区级财政扶持资金的限额，一方面最大力度地扶持企业进行技术改造，另一方面避免企业将政
府对技术改造的扶持资金另做他用，避免企业利用政府的扶持政策谋利。

� 除本办法第三条第一款第一项外，申请本办法扶持资金的企业当年地方经济贡献需呈正增长。
本办法第三条、第四条、第五条不可同时享受，符合条件的企业只能选择一条进行申请。

� 明确规定同一项目、同一事项同时符合区内其他扶持政策的，按照从高不重复的原则予以支持，
另有规定除外。

� 企业当年在区内获得的所有扶持资金合计不能超过其当年对我区的地方经济贡献。

� “对本区地方经济发展贡献”由区财政部门提供。



� 广州开发区经济和信息化局  工业处：

� 许忠敏 82111550
� 戴文安 82378447
� 韦方英 82111499
� 张钟晖 82111960



解读完毕


